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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卧病一年，挚友老王受托陪床、打官司、卖房产，垫付代办一肩挑；老张临终时把存折密码告诉老王，老王取走6万多元“辛
苦费”后，却被远在外地的老张儿子以“不当得利”告上法庭。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因一笔性质难辨的取款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案，认定6万多元系“善心的对
价”，不是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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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守诺：
一段无血缘的深情守护

老张年轻时来到苏州某建筑公司工

作，下岗后结识了老王，两人逐渐成为无

话不谈的好友。在日常相处中老王了解

到，老张的妻儿都远在新疆，且老张与儿

子小张关系不佳、鲜有来往，平时生病都

无人照顾，老王便时常对他施以援手。

2022年7月，老张不慎发生车祸致

右侧额颞顶叶出血，因伤情较重丧失行动

能力，只得长期住院保守治疗。儿子小张

知晓后，以自己远在外地不便看望为由，

先后向老王出具两份授权委托书，委托老

王全权处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所有事宜以

及治疗期间的相关事项，并办理或提取父

亲所有住院看病的资料。

老王不仅帮老张妥善处理了交通事故

纠纷，顺利拿到了赔偿款，还时常去医院

陪护，做足了本该由子女来做的分内事。

2023年10月，老张因肺部感染不幸

去世。老王本以为自己已履行承诺，对得

起与老张的这段友谊，然而他没想到，只

因自己取出了老张存折上一笔性质难辨的

款项，小张竟将自己诉至法院，认为这笔

钱是不当得利，要求他退回。

情理交锋：
6万多元背后的
道义与法理之争

“这笔钱是老张生前承诺留给我的辛

苦费，不是我自说自话取走的。毕竟这一

年多来我尽力在做的是他儿子应该做而没

做的事，我拿这些钱问心无愧。”老王认

为，小张远在新疆，多年来从未尽过为人

子女的义务。“交通事故发生后，小张曾

表示放弃赔偿款，是我为老张请律师打官

司，才争取到了这笔赔偿。老张生前的房

产交易纠纷也是我做诉讼代理人，为他省

了一笔律师费。所以这6万多元的辛苦费

是我应得的。”

原来，除了帮助老张就交通事故纠纷

赔偿事项进行索赔，老王还为他妥善处理

了房屋买卖纠纷。车祸发生前，老张曾与

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将

自己名下一套房产出售给钱某，后老张发

生事故长期住院治疗，无法完成与钱某的

房屋买卖过户事宜，钱某因此诉至吴中法

院，要求其过户房屋。法院至老张就诊的

医院组织调解时，老王作为代理人也在现

场，当时老张意识尚清醒。经调解，老张

同意配合钱某将案涉房屋过户至其名下。

小张得知后，委托老王全权处理父亲房屋

交易事项。一个多月后，钱某向老张支付

房款52万余元。

老张弥留之际，小张抵苏准备接手

父亲的银行账户，老张却拒绝告知儿子

存折密码，反而将密码告诉了老王，请

他代为处理钱款分配事宜。小张只得同

老王签订一份《物品交接说明》，约定父

亲账户中钱款的具体处置方式。老张去

世后，小张对父亲账目进行核对时发

现，存折上应还剩 6万多元尚未使用，

老王也表示的确有一笔差额，但这笔钱

是老张留给他的辛苦费，自己已经取

走，不会归还小张。

“我们之间的委托没有约定报酬，他

也说自己是出于朋友关系才做这些事的。

而且父亲还在的时候，我已经给过他1万

元作为报酬了。”法庭上，小张认为自己

和母亲是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老王未

经同意擅自取走的这笔钱是不当得利，严

重损害了自己和母亲的权益。

因这6万多元的归属，两人对簿公

堂。一方坚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

朴素道义，另一方主张“没有法律根据即

为不当得利”的法律边界。双方各执一词

的背后，实则是情与理、义与利的价值碰

撞。

法护善行：
让每一份善良都不被辜负

审理中，案件承办法官了解到，老张

的妻子曾在2017年起诉离婚，称与老张

常年两地分居，无法共同生活，但之后又

撤回起诉，在老张病重之时也常以患病不

宜长途跋涉为由未曾探望。同时，法官通

过走访老张生前就诊医院证实，老王的确

常来陪护，为他办理各种手续，如亲人般

照料老张。

吴中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老张的

存折密码是自愿告知老王的，老张治疗期

间，在可以将存折密码告知儿子的情况下

却没有告知，反而告诉了与自己无血缘关

系的朋友老王，表明老张同意老王对其存

款进行使用，老王也的确使用上述款项支

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且老张的治疗时

间超过一年，其间产生了票据之外的费

用，也符合常理。其次，小张与老王签订

《物品交接说明》时，案涉存折账户余额

为28万余元，老王按约分配部分款项后

账户剩下8万余元，依照这份说明他还需

向小张转账30万元，而此时账户余额已

不足以再支付，但他仍将之前从案涉存折

取现的部分款项合并账户余额一起转给了

小张，结清这30万元。由此可知，老王

信守承诺，并未违反《物品交接说明》中

的约定。此后该存折账户仍有老张的养老

金汇入，而老王因照料好友从该账户支取

款项也不属于不当得利。

最后，在老张发生交通事故的治疗期

间，小张向老王出具了多份委托书，委托

其处理交通事故、治疗手续、买卖房屋等

事宜，因此其两人事实上形成了委托合同

关系，结合法院查明的各项证据，可以证

明老王完成了上述委托事项。其两人虽未

约定报酬，但老王在处理上述委托事务的

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根据市场

交易习惯及社会一般观念，小张理应向老

王支付报酬。因老王实际照顾好友一年有

余，又协助处理了诸多事项，小张支付的

1万元显然低于一般市场标准，故即使老

王支取的存折款项与实际支出存在差额，

其要求该款项作为报酬也符合常理，不构

成不当得利。

法官还注意到，老张长期独自在苏州

工作、生活，与妻儿关系疏远。法院在老

张住院治疗期间现场调解房屋买卖纠纷

时，他意识清醒，因此可以认定老张将自

己的存折交由朋友保管是他对自己财产处

置的真实意思表示。老王在此期间也尽到

了对老张的照顾义务，且老王按约已将绝

大部分款项转给了小张及用于好友的治

疗，如果仅因他未能提供剩余款项的票据

而认定不当得利，将会挫伤公民之间团结

友爱、互帮互助的积极性，不利于引导公

众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小张及其母亲的全部诉讼请

求。

“司法保护施助者的合法权益，实际

上是在守护我们每个人可能需要的善意。

正如这桩‘善心对价’案的判决所昭示

的，法律绝不会让良善者流汗又流泪，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诚信、友

善、和谐’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

在每一个彰显司法智慧和温度的裁判之

中。”该案承办法官、吴中区人民法院太

湖度假区人民法庭副庭长吴兵说。

《南国都市报》 林文泉

近日，海南某公司财务人员遭遇电信

网络诈骗，致使公司损失20余万元，事

后公司将财务人员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

判决两名财务人员对公司的损失承担

部分赔偿责任，分别赔偿6万元和4

万元。

原告海南某公司财务经理刘

某、会计庄某，在履职过程中遭遇

电信网络诈骗。诈骗分子冒充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某”通过QQ群要求

转账，刘某、庄某二人在长达数小时

的时间内，未向领导本人核实情况，便

透露公司账户余额，未履行日常审批流

程，便直接将公司账户中的24.8万元转

入诈骗人员指定的个人账户，导致公司财

产受损。

案发后，海南某公司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刘某赔偿

5万元、庄某赔偿3万元。海南某公司认

为赔偿金额过低，诉至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法院，要求刘某赔偿143840元，庄某赔

偿104160元。

该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在履行劳

动合同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单

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适当赔偿。本案

中，刘某、庄某作为专业财务人员，在涉

及大额资金转账时，不仅未履行必要的审

批流程，也未尽到与其岗位职责相匹配的

高度审慎注意义务，其行为是导致公司被

骗的主要原因之一，存在重大过失，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考虑劳动者过错程度、用人单位

管理情况（是否进行充分培训）、损失后

果、劳动者收入水平 （刘某月薪 9000

元，庄某月薪6500元），以及其他相关联

的员工亦存在过失等因素，酌情判定由刘

某、庄某分别向海南某公司赔偿损失6万

元、4万元。

美兰法院介绍，本案虽由犯罪分子直

接实施诈骗，但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的重

大过失行为，是损害发生的重要环节。法

院判决明确了劳动关系中的风险分配原

则：用人单位作为经营管理者和劳动成果

享有者，应承担主要经营风险；而劳动者

在提供劳动时，尤其是关键岗位人员，必

须恪尽职守，履行勤勉谨慎的义务。因故

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

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明确履职过程中造

成的损失的相关责任，避免争议发生。

广大劳动者应时刻保持职业警惕性，严

格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特别是在处理涉及资金、财产等重

大事项时，必须履行必要的核实和审批

程序，切莫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轻信而酿

成大错。

陪护挚友一年，依嘱支取“辛苦费”却成被告，法院判决力挺“好人不吃亏”——

“善心的对价”当被法律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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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的对价”当被法律守护

财务人员遭遇诈骗，公司损失20余万元谁来担责？


